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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级中心字【2021】97号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国科学院技术支撑系统建设实施方案》(科发计字〔2009〕22号)及《中国科学院大型仪器区域中心和所级公共技术中心管理办法》(条财字〔2020〕38号)的精神，规范、加强我所所级公共技术中心（以下简称所级中心）运行补贴经费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推动我所科研z.b.自主创新、新实验方法研究、新标准制订、现有仪器设备新功能开发与拓展，提升我所公共技术支撑人员的技术水平和服务效率，在满足科研工作需求的同时，鼓励仪器设备资源对内对外开放，提高使用效率，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所级中心负责研究所公共技术支撑体系建设，研究所大型通用科研仪器设备集约化管理和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工作，每年按照考评结果获得相应经费支持，主要经费来源如下：
（1） 科技部专项经费
中央级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运行经费补贴；
（2） 中科院专项经费
纳入我院择优支持的所级中心运行经费补贴以及区域中心下拨运行经费补贴；
（3） 省、市、区三级政府的专项经费。
第三条 运行补贴经费管理和使用原则:
(1) 集中财力，突出重点
项目经费要集中用于支持所级中心持续有效运行，保证中心入网的仪器设备的集约管理和共享共用，防止分散使用。
(2) 科学安排，合理配置
要严格按照所级中心的目标和任务，科学合理地编制和安排预算，杜绝随意性。
(3) 单独核算，专款专用
项目经费纳入单位财务统一管理，单独核算，确保专款专用，严防挪用。
第四条 凡纳入所级中心管理的科研平台及仪器均可申请该经费补贴支持。
第五条 所级中心运行补贴经费开支范围：
(一)纳入所级中心共享网管理仪器设备的维护/维修、关键部件更新和设备升级改造等，以及符合西安光机所《质量管理体系程序文件-监视和测量设备控制程序》（Q/XGZL073-2019J）文件中的测量A类、测量B类设备的检定/校准费用；
(二)所级中心共享网建设所需设备购置、维修费、服务费、统计管理系统维护岗位津贴；
(三)所级中心技术交流、技术培训及外聘专家开办各类技术专题讲座；
(四)所级中心奖励：所内共享、区域共享、社会共享服务中表现突出的集体或个人；国家/企业标准制订、专利及论文发表、新设备研制、新实验方法研究、仪器设备新功能开发表现突出的集体或个人；
(五)其他，如接待检查、项目评审、项目咨询等。
第六条 所级中心依据科技部和院拨运行补贴经费确定年度经费预算。
第七条 所级科研z.b.研制、新实验方法研究、新标准制订、仪器设备新功能开发及拓展项目，每年由所级中心组织实施。新实验方法研究、新标准制订的归口管理部门为质量管理处。
第八条 依据共享网使用数据情况及服务成效，按年度发放共享网信息统计管理及系统维护岗位津贴。（细则另出）
第九条 支持所内共性技术部门技术交流、技术培训及外聘专家开办各类专题讲座，并将相关通知、参加人员名单、主讲人、主讲人介绍、主讲内容等事宜详细报人事处备案。
第十条 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